
美國預扣稅及申報實益擁有人之外籍身分證明(個人) 

所有W表格均必須以英文填寫。

如為聯名帳戶,每位帳戶持有人必須分別填寫㇐份表格。 W-8BEN 表格必須
正確填寫,不得塗改。 如果填寫有誤,請用新表格重新填寫。 請勿使用修正
液或其他塗改工具。

A. 請詳閱本節和相關指引,以確保使用正確的 W 表格。

B. 第㇐部分(實益擁有人身分)

請填寫全名(姓名)。
請填寫國籍。
請填寫居住地址。
第㇐行請填寫完整的街道地址，第二行請填寫城市或城鎮、州或省以及郵遞區號。
請勿使用：
郵政信箱或代收地址
第三方姓名
金融機構的地址
美國地址
如果您的通訊地址與永久居住地址不同,請填寫通訊地址。
如果您填寫之通訊地址位於美國或是您所填寫的通訊地址國家與Line 3之居住地址國家不同,請提
供居住地址證明文件以佐證您的居住地址，例如政府核發之含有照片身分證明文件。

請注意：

請填寫您的美國稅務識別碼(TIN)，該號碼為您的社會安全號碼(SSN)或個人納稅識別號碼(ITIN)。
有效的稅務識別碼應由 9個數字組成，且該稅務識別碼不會：
(1) 含有數字以外的內容
(2) 少於或超過 9 個數字
(3) 含有 9 個相同的數字
(4) 含有 9 個順序排列的數字(無論升序還是降序)。
請填寫您在美國以外的稅務識別碼，若無，請於 填寫您的出生日期，格式為月月/日日/年
年年年。
此欄位無須勾選。
請勿填寫帳戶號碼，否則表格將僅限於所列帳戶使用，且您可能須為您的其他帳戶另外填寫表格。

請注意： 有關誰是實益擁有人的進㇐步說明,請參閱W-8BEN 指引。

C. 第二部分(申請租稅協定利益)

第 9 欄和第 10 欄僅當您是租稅協定國稅務居民並有權申請適用租稅協定,即您收到源自
美國的固定或可確定年度或定期(FDAP) 收入(例如股息)時,才需填寫本節內容。如果對
您是否有資格申請適用租稅協定存有疑問,我們建議您尋求獨立稅務意見。

D. 第三部分(證明)
請在表格上簽名及蓋章，簽章樣式須與印鑑卡之帳戶指示印鑑相同，並在簽名欄位下方的橫線上以正楷
工整書寫姓名。
請以月月/日日/年年年年的格式填寫日期。
如果您代表Line 1所述的人士簽名,請勾選此方框。

請注意：
• 除非授權書特別註明代理人/律師可以簽署稅務文件或稅務表格(並提供或持有相關副本) ,或者提供國稅局 2848 表格,
否則本表格不得通過授權書授權簽署。

• 滙豐集團無法提供任何稅務建議。如需有關建議,請諮詢獨立稅務顧問。




